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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39         证券简称：明阳电路        公告编号：2022-099 

债券代码：123087         债券简称：明电转债 

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订投资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近日签署《投资

协议》，公司拟以人民币 150.00万元参与投资西安一九零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其中 4.4714万元作为标的新增注册资本，145.5286

万元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本次投资后，公司直接持有标的公司 1.36%股权，

通过西安西交一八九六科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也称“一八九六基金”）

持有标的 0.32%公司股权，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1.68%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该

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涉及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1.陕西财投英诺秦创天使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1105MABT3HE130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协同创新港银河 B座 11层 111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英诺昌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2-07-25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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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

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2. 水木华清（广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Y0NF45J 

企业类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93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号(自编 1号楼)X1301-D012869 

执行事务合伙人： 水清木华（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08-02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3. 方兴，中国自然人，身份证号码为 610103*************。 

上述交易对手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西安一九零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1100MAB2T0PW8F 

成立日期：2021-09-27 

注册资本：292.1346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能源金贸区西咸金融港 4-A 座 20 楼

F2002室 035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

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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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业务介绍：采用超高活性的金属氢化物作为基础，用石墨烯界面纳米阀技术

来控制器水解反应速度，具有高储氢密度、高释氢密度、低温释氢、无催化剂释

氢、释氢线性可控、储氢材料空气安全等特点。 

法定代表人：成永红 

成永红先生：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新

型储能与能量转换纳米材料研究中心负责人，电力设备电气绝缘国家重点实验室

能源互联网与储能研究部主任，长期从事储能与能量转换纳米材料、氢-电双向

转换燃料电池、储氢技术及应用等研究工作，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与

面上项目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科技攻关项目等一批国家重大重点项目，获得国家

技术发明三等奖 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获准发明专利

30 项、出版著作 3 本，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ESI 高被引论文 6

篇。 

2.本次增资完成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序

号 

主要合伙人姓名或企业

名称 

出资

方式 

本次变更前 本次变更后 

认缴出

资额（万

元） 

股权比

例 

认缴出

资额（万

元） 

股权比

例 

1 成永红 货币 110.80 37.93% 110.80 33.79% 

2 
西安昊天骏德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78.00 26.70% 78.00 23.79% 

3 张锦英 货币 40.00 13.69% 40.00 12.20% 

4 成元捷 货币 26.00 8.90% 26.00 7.93% 

5 
陕西财投英诺秦创天使

基金（有限合伙） 
货币 - - 20.87 6.36% 

6 

西安西交一八九六科创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货币 14.61 5.00% 14.61 4.46% 

7 

水木华清（广州）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货币 - - 8.94 2.73% 

8 
上海英诺鼎琻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8.76 3.00% 8.76 2.67% 

https://www.qcc.com/pl/pr01c1dc78c790d4214d9d6828ae8355.html


4 
 

注：表格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之和不一致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投资金额及支付方式 

公司以人民币 150 万元参与投资标的公司，其中 4.4714 万元作为标的新增

注册资本，145.5286 万元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本次投资后，公司直接持有

标的公司 1.36%股权，通过 一八九六基金持有标的 0.32%公司股权，合计持有标

的公司 1.68%的股权。 

2.支付安排 

在遵守本协议各项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在本协议投资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

足或被本轮投资者豁免之日后十个工作日内，本轮投资者支付投资款的 50%，标

的公司在收到该款项的十个工作日内，应当尽快启动并完成关于本次增资以及董

事变更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登记和备案手续，在标的公司完成本次增资以及董事

变更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登记和备案手续且本轮投资者收到以上资料的市场监

督管理局调档文件后的十个工作日内，本轮投资者应支付投资款的余款。 

3.标的公司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本次增资完成后，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成永红、张锦英及成元捷

等有权委派 3名董事，上海英诺鼎琻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有权委派 1名董

事（称“本轮投资者董事”），西安西交一八九六科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权委派 1名董事。本轮投资者有权撤换其委派的董事，本轮投资者委派或撤换

董事的通知应自送达公司后生效。 

4.协议生效、终止 

协议经协议各方签署后生效。经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进行修

9 
西交一八九六（西安）

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货币 5.20 1.78% 5.20 1.59% 

10 
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货币 - - 4.47 1.36% 

11 方兴 货币 2.92 1.00% 4.41 1.34% 

12 袁政强 货币 2.92 1.00% 2.92 0.89% 

13 海玉芳 货币 2.92 1.00% 2.92 0.89% 

合计 —— 292.13 100.00% 327.9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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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或变更。任何修改或变更必须制成书面文件，经本协议各方签署后生效。自本

协议生效之日起，本轮投资者即享有本协议约定的权利，按本协议约定的股权比

例享有公司的全部权益。 

五、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积极探索与主营业务协同的新兴产业，布局公司第二成长曲线，新能源

领域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标的公司核心业务是生产、销售以新型金属氢

化物及复合储氢材料为核心的固态储运氢材料。公司管理层经过审慎调研和讨论，

认为行业具有较大成长空间，且与公司具有产业协同效应。本次的合作有利于公

司布局新能源产业，加强产业协同，为公司寻找新的增长点。 

本次对标的公司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现金流造

成压力，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作，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但行业的发

展趋势及市场行情的变化、经营团队的业务拓展能力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投资的投资收益也将面临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投资协议》； 

（二）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10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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